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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4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计划 2023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现将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5,598,061.91 元，2023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3,069,942,857.82元，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2,562,048,982.13

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2,855,532,937.72 元。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鉴于公司 2023 年度业绩出现亏损，公司

2023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 202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如下： 

（一）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利

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一般

进行年度现金分红，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二）在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下，

且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公司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鉴于公司 2023 年度业绩出现亏损，为保证公司的稳定发展，基于对股东长

远利益的考虑，公司 2023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本次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的情况。 

三、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决策程序 

1、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

认为，鉴于公司 2023 年度业绩亏损，基于对股东长远利益的考虑，为保证公司

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公司 2023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支持公司各

项业务的开展以及流动资金需求等，以促进公司高效可持续发展，落实公司战略，

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

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四、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及使用计划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留存

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支持公司各项业务的开展以及流动

资金需求等，以促进公司高效可持续发展，落实公司战略，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

大化。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股东大

会将设置网络投票渠道，为中小股东参与决策提供便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7 日 


